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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特

别会议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民政事务局职责涵盖较为广泛的政策范围，资源分布于一共八个开支总目。

我们在新增资源方面的重点工作如下： 

 

青年发展 

 

  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会拨款增加对青年发展活动的支持，鼓励青年团

体及机构在暑假和暑假以外举办更多全年推行的青年发展活动，并配合青年事务

委员会订定的方向及主题，让青年有更多机会发挥所长，同时加强青年对社会的

归属感、增加青年关心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香港青年服务团 

 

  行政长官在 2010-11 年度的《施政报告》提出设立一支「香港青年服务团」，

这是青年发展的一项新尝试。我们会拨款支持计划，资助 18 至 29 岁的青年人到

内地较为贫困的地区，提供 6至 12 个月的服务。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培养年青

人的服务精神，同时锻炼他们的身心、加深他们对国家的认识，扩阔他们的视野。 

 

扩大法律援助辅助计划 

 

  法律援助服务是香港法律制度的主要一环。我们研究了法律援助服务局关于

扩大法律援助辅助计划的建议，并在考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和法律

专业在内的相关持份者的意见后，制订了政府当局的立场，并将于今年三月二十

八日，就我们的提议征询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视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

意见，我们将着手草拟立法修订，以落实以上关于扩大辅助计划的提议，以期于

本年稍后时间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供审议及批准。我们也会向立法会财务委

员会申请批准向辅助计划基金注资 1亿元，以便扩大辅助计划的范围。 

 

关爱基金 

 

  民政事务局在 2011-12 年度会继续为基金督导委员会及其辖下的委员会提

供秘书处服务，包括支持委员会进行咨询工作、订定援助项目、分配拨款及监察



项目的推行等。四个小组委员会，即教育、民政、医疗和福利小组委员会正拟定

其范畴内的援助项目建议和项目的优先次序，分别供执行委员会及督导委员会考

虑和批准。 

 

大厦管理 

 

  2011-12 年度，在大厦管理方面，我们主要有四个工作重点，分别是推广妥

善保养大厦文化、推行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研究规管物业管理行业，以

及检讨《建筑物管理条例》。 

 

  就推广妥善保养大厦文化方面，我们正推出一系列新的公众参与活动，为各

持份者提供适切的支持，增强他们对大厦保养的意识。其中包括三个元素，第一，

是成立顾问小组，为业主提供具权威又中立的专业意见；第二，是与专上学院合

作，为业主立案法团(法团)的干事提供培训课程；以及第三，提供平台让业主分

享经验，促进互助精神。 

 

  就推行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方面，我们在去年四月推行了一项试验计

划，邀请物业经理联同联络主任，为旧楼业主免费提供专业的物业管理意见及跟

进服务，普遍受到业主欢迎。我们于未来三年会进一步加强「大厦管理专业顾问

服务计划」，增加对旧楼业主的支持。我们将聘任物业管理公司，在市区私人旧

楼最多的区域，以群组的形式为破旧失修的私人大厦的业主和法团，提供一站式

的专业顾问服务，就大厦管理与维修提供专业的意见。我们会把目标大厦由去年

的 50 幢增加至每年约 400 幢（即大约 8,000 个单位）。 

 

  我们已取得额外每年 1,600 万元的拨款，包括五个联络主任职位，在未来三

年，推广妥善保养大厦文化和推行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 

 

  关于研究规管物业管理行业，我们于去年十二月开始对有关方面进行公众咨

询，咨询期刚于三月十五日完结。咨询期间，我们收到各持份者的意见，包括业

主、业主立案法团、物业管理公司、相关专业团体、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以及

其它市民大众等。我们将会整理和详细分析所有在咨询期间所收集到的意见，并

预计在本年年中订出拟议规管架构的主要准则。 

 

  至于检讨《建筑物管理条例》方面，我们成立了《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委

员会，着手进行检讨工作。委员会将会检视现时常见的大厦管理问题，并研究是

否需要透过修订《条例》以解决有关问题。此外，委员会会就加强业主立案法团

的运作，以及保障各业主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委员会希望在今年年底或明

年年初向民政事务局提交中期报告。 



 

区议员酬津的改善安排 

 

  二○一一年年底将会举行区议会选举。一如既往，我们已经在区议会选举开

始前一年，即二○一○年，按计划完成检讨并公布区议员酬津的改善安排，让有

意参选的人士在决定参选之前了解相关情况。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于去年十二月三

日，通过改善区议员的酬津安排。改善安排分两期实施。例如，由今年一月开始，

「营运开支偿还款额」已经实质调高 15%。在下一年的一月开始，我们会为新一

届区议会的区议员提供每年 26,970 元实报实销的「医疗津贴」和相等于酬金总

额 15%的「任满酬金」；以及为区议会主席增设「酬酢开支偿还款额」。上述的

酬津改善安排，不但让区议员可更有效地履行职务，也会有助吸引有志之士参选

区议会，服务社会。我们估计，增加营运开支偿还款额、医疗津贴、以及主席酬

酢开支偿还款额，每年所需的开支共约 3,414 万元。实施任满酬金，预计每四年

一届的区议会所需的开支约为 8,300 万元。 

 

加强协助新来港定居人士及少数族裔人士 

 

  2010-11 年度的《施政报告》和 2011-12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都提出，民政事

务总署会成立一队专职人员，加强和整合对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及少数族裔人士

的支持服务，协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政府的基本理念，是透过民政事务专员的

地区网络，推动地方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更有效帮助他们尽早融入小区。同时，

总署会鼓励他们与小区建立持续的互动关系，加强彼此了解和建立睦邻互助的精

神，促进社会和谐。 

 

  政府在 2011-12 年度，会增加拨款 960 万元，于今年在总署开设新职位和陆

续推出三项主要措施。第一，民政事务总署会在少数族裔人士和内地新来港人士

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区增拨资源，推行以地区为本的融入小区计划。其次，民政事

务总署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为内地准来港人士举办活动，安排曾是新来港人士

与准来港人士分享经验，让他们在移居香港前更明白这里的环境。第三，民政事

务总署会推出「大使」计划，为向少数族裔人士或内地新来港人士介绍服务。我

们会安排与他们背景相似的过来人主动接触服务对象，并在需要时转介个案予有

关政府部门。 

 

继续强化文化软件 

 

  在 2010-11 年度，政府用于文化艺术方面的公共开支预计超过 28 亿元，当

中尚未计入基建工程方面的开支。 

 



  为强化我们的文化软件，以配合西九文化区的建设，我们自 2010-11 年度起

的五个财政年度，预留了 4亿 8,600 万元，用作加强对本地艺团的支持、丰富香

港艺术节的品牌节目、为艺术行政人员提供实习机会和培训、支持学生参与文化

艺术活动、资助各类有关粤剧发展和承传的计划，以及促进公共艺术的推广等。 

 

艺能发展资助计划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二○一○年七月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艺术部分注

资 15 亿元，作为种子基金，以投资收益支持艺术发展。政府联同艺术发展咨询

委员会现正筹备一个名为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运用艺术及体育基金的投资回报，

加入配对元素，推动本地文化艺术的长远发展。 

 

  新资助计划旨在开辟新的门径，让艺团和艺术工作者在现有文化艺术资助计

划中未能取得资源而实现的项目提供另一个机会，尤其是大型及较长期的活动，

以及提升艺团和其它艺术工作者整体发展的计划。新计划的目标是强化本地艺术

内涵、拓展观众、进行艺术教育和提升艺术团体整体运作能力。 

 

  配对资助在文化艺术界是创新的方法，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小型艺团的支持，

提升它们筹募经费的能力，并为艺团开拓不同类型的资金来源提供诱因。同时，

计划将有助鼓励社会各界扶助艺术，培养本港社会参与文化艺术的风气。此举既

可汇聚社会资源，促进公众及企业对文化艺术的支持，亦有助培育政府、艺团、

私人三方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香港的艺文发展。 

 

加强与广东、澳门及台湾的文化交流 

 

  除了强化文化软件及发展新的资助计划外，我们亦努力促进文化交流。香港

一直与内地保持紧密合作。今年我们将会举办多个文化交流活动，除了第十二次

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外，亦会联同广东省及澳门筹备多个崭新的大型合作项目，

当中包括连手合作演出粤剧折子戏和大型舞蹈表演，及推出联合展览。另外，香

港文化艺术团体去年亦积极参与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了超过 100 场表演，以及多

场美术展览活动。我们期望藉着这些合作机会，让香港及内地的表演者、艺术工

作者进行交流，及提升普罗大众的文化水平和修养，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另外，为进一步推动香港与台湾之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我们去年在「港

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下成立「港台文化合作委员会」，作为「台港经济文化

合作策进会」辖下「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对口组织。两个委员会决定于今年五月

在香港举行第一次文化合作论坛，届时会邀请文化创意方面的业界人士参与。相

信论坛将提升两地的交流、联系和合作。 



 

推动体育发展 

 

  财政司司长在 2011-12 财政预算案中，建议成立 70 亿元的「精英运动员发

展基金」，利用基金的投资回报，取代现时对香港体育学院（体院）的资助模式，

打造体院成为世界级的训练中心。 

 

  体院的 18 亿元重新发展工程将于二○一三年年底完成，工程完成后长远目

标是支持多至 500 名全职精英运动员，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训练环境和设施。「精

英运动员发展基金」可以为体院的长远发展所需，包括运动员的财政资助、训练

计划、运动科学及医学，以至运动员的学业及就业辅导提供支持。 

 

  我们目前首要的工作是尽快制定最适合体院，亦同时可确保公帑用得其所的

基金运作模式，并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 

 

  香港体院目前除支持 14 个精英体育项目外，亦有向近 230 名非精英体育项

目的运动员及伤残运动员提供全面支持。未来体院将可支持更多体育项目，亦可

透过优才发展计划在学生及青少年群组中发掘具潜质运动员加以栽培。 

 

  我们会利用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投资回报支持包括队际体育在内的非精

英体育项目。我们亦会继续强化梯队培训计划、资助运动员备战及参加奥运会和

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亦会继续透过「体育资助计划」向 50 多

个体育总会发放资助金，推动不同体育项目的发展，本年度这方面的预算超过 2

亿元。 

 

  在体育设施方面，我们会持续兴建及规划新的设施。除了目前正在进行总值

超过 90 亿元的 15 项地区康体设施工程外，我们会就更多设施进行规划，包括启

德多用途体育馆。 

 

  主席，我简介到此，我和我的同事很乐意回答各位议员的提问。谢谢。 

完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星期五） 

 


